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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杭州市财政局 
关于印发杭州市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 
奖补资金管理办法（2026—2028 年）的通知 

杭建地空〔2026〕75 号 
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

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通知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实施

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三年行动方案（2026—

2028 年）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加快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

设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了《杭州市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

奖补资金管理办法（2026—2028 年）》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

杭州市财政局 

2026 年 6月 2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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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奖补资金 

管理办法（2026—2028 年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

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通知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实施

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三年行动方案（2026—

2028 年）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加快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

设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充分发挥财政奖补资金引导作用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

建设大功率充电设施，加快构建布局合理、适度超前的高质量新

能源货车补能网络，形成以目的地充电为主、中途站补能为辅的

服务格局，有力支撑新能源货车的推广应用。 

（二）奖补资金分配遵循“总额逐年递减、标准动态统筹”

原则，建设与运营补贴标准根据年度资金规模与申报情况，统筹

平衡、动态调整。 

（三）奖补资金三年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，年度奖补资金额

逐年递减不少于 500 万元。优先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分配下

达用于我市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奖补的资金，不足部分由市区两级

财政预算安排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专项资金承担。市区两级财政

承担资金中，上城区、拱墅区、西湖区、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

由市、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%；其余区、县（市）由区级财政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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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承担。 

二、支持对象与条件 

（一）对本市市域范围内，由合法经营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

企业建设运营，可为新能源混凝土搅拌车、渣土运输车、大宗货

物运输车等中重型货车供能的公用和专用大功率充电设施项目，

给予建设、运营补贴。 

（二）申报补贴项目的备案、施工、验收、运维和大功率充

电设备需符合国家、省和市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。项目需完

成杭州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智能化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市级平台）

动静态数据接入与项目认领，投入运行 6个月以上且处于正常运

营状态。 

（三）申报建设补贴项目的开工和建成投运时间需在 2026

年 1月 1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 

（四）申报运营补贴项目的补贴时间范围为 2026 年 1 月 1

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支持标准 

（一）建设补贴。对满足条件的大功率充电设施，按充电枪

或充电主机额定输出功率给予补贴。有新建配套专变的不超过

200 元/千瓦，无新建配套专变的不超过 100 元/千瓦。 

（二）运营补贴。对满足条件的大功率充电设施，按实际充

电量给予补贴（以市级平台电量为准），标准不超过 0.05 元/千瓦

时。单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每千瓦每年享受补贴的充电量上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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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 千瓦时，功率按充电枪或充电主机额定输出功率认定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申报。自 2027 年起，市建委每年 7月根据年度安排和

专项资金到位情况，公开发布上年度奖补资金申报通知，明确申

报要求。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，通过市级平台向项目所在地住

建局提出申请，申报单位与材料要求如下： 

1.申报单位。由充电设施项目投资主体（同一项目有多个投

资主体的，应协商确定一个主体申报），或委托托管运营单位作为

申报单位。 

2.建设补贴申报材料： 

（1）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金申请表（附件1）； 

（2）投资主体委托托管运营单位代为申报的项目，需提供委

托证明材料，并明确补贴资金接收单位； 

（3）申报单位对上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。 

3.运营补贴申报材料： 

（1）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运营补贴资金申请表（附件2）； 

（2）投资主体委托托管运营单位代为申报的项目，需提供委

托证明材料，并明确补贴资金接收单位； 

（3）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电量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申报单位对上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。 

（二）审核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负责申报材料审核，在

1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结果，并提交市建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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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。市建委依据年度奖补资金总额、各区县（市）

住建局审核确认的建设补贴项目总功率、运营补贴总电量，统筹

确定年度平衡系数（R），拟定各项目实际补贴资金分配明细（实

际补贴金额=按补贴标准上限计算补贴金额×R），并在政府部门

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。对于公示期间有异议的项目，

由市建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进行复核。 

年度平衡系数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运营补贴标准运营补贴总电量建设补贴标准建设补贴总功率

年度奖补资金总额


R  

当计算结果 R>1 时，取 R=1。 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市、区两级财政局在 10

个工作日内将各自承担部分拨付至“亲清在线”平台的相应资金

账户，并由“亲清在线”平台按程序及时拨付至资金接收单位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市建委组织开展项目申报、资金分配公示和预算绩效

管理等工作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并加强绩效评价结

果运用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市财政局负责按规定做好预算安排，指导部门开展预

算绩效管理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负责辖区内充电设施奖补资金的

申报、审核及项目日常监管等工作，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及监督检

查；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局负责预算安排、资金拨付等工作。 

（四）申请建设和运营补贴的单位应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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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负责。获补贴单位须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管理和使用资

金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建设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对以伪造、变造等不

正当手段骗取奖补资金的违法行为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中的大功率充电设施是指在单个车位上额定输

出功率不少于 320 千瓦的充电枪或充电设备。配备多个大功率充

电枪的充电设备补贴功率上限为充电主机额定输出功率。 

（二）项目建成投运时间由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在市级平台

首次项目认领审核时，结合竣工验收报告、平台统计电量等综合

认定。 

（三）为新能源中重型货车提供服务的换电站项目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 

（四）鼓励专用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条件允许、保障安全的前

提下对外开放，作为公用大功率充电设施的补充。 

（五）中央和省级财政分配下达用于我市充电设施建设运营

奖补的资金，按照其要求执行。 

（六）本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8年12

月31日，对2028年度的建设运营补贴于2029年组织申报与清算。 

 

附件：1.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金申请表 

2.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运营补贴资金申请表 

3.项目认领流程及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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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金 
申请表 

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项目名称  备案号  

项目地址  

项目投资主体  

单位名称  

法定代表人  电话  

资金接收单位 

（申报单位或

投资主体）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

联系人  电话  

开工日期  投运日期  

是否新建 

配套专变 
□是  □否 

专变总容量

（kVA） 
 

当前运营状态 □正常运营    □停运 

设备型号及 

厂家 

主机额定 

输出功率

（kW） 

单枪额定 

输出功率

（kW）及数量 

对应中重 

卡车位数量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大功率 

充电设施情况 

申请建设补贴总额定输出功率：      k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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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运营补贴资金 
申请表 

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项目名称  备案号  

项目地址  

项目投资主体  

单位名称  

法定代表人  电话  

资金接收单位 

（申报单位或

投资主体）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

联系人  电话  

开工日期  投运日期  

当前运营状态 □正常运营    □停运 

充电设施编号 额定功率（kW）
实际充电量

（kWh） 

申请补贴 

充电量（kWh）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大功率充电设

施（对应车位

须满足中重卡

停放、充电条

件） 

申请运营补贴总充电量：      kW 

注：单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每千瓦每年享受补贴的充电量上限为1000千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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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项目认领流程及要求 
 

一、由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通过市级平

台提交以下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（一）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 

（二）大功率充电设施合格证、强制性产品认证（CCC 认证），

设备功率证明、专变设置（如有）等佐证材料； 

（三）大功率充电设施所在场所符合《车库建筑设计规范》

（JGJ100）要求，通道及对应车位具备中重卡通行、停放、充电

空间条件的佐证材料（如车位尺寸不小于 9.5 米×3.5 米等）。 

二、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及时做好审核工作。现场核实大

功率充电设施合格证、数量、额定功率、专变设置情况以及车位

情况。结合竣工验收报告、项目认领、平台统计电量等对项目建

成投运时间进行综合认定。 


